
加入健保資訊網申請作業執行要點 

 

一、目的：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本署)之「健保資訊網」，為提

供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及其他與本署業務

相關之政府機關進行各項健保資訊業務運作的重要網路。為確保連線健

保資訊網應用得以順利運作，特訂定本要點，俾相關單位遵循。 

二、目標與效益： 

(一)使有助於本保險制度發展與服務之單位，能透過標準化之申請與管 

理，提供各項便捷之服務。 

(二)透過有效之管理機制，確保「健保資訊網」，能提供各項具公正性、

安全性、正確性與有效性之資訊應用，以維護「健保資訊網」之合理

運用與使用者信心。 

三、適用對象： 

(一)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二)與本署業務相關之政府機關及其委外之相關單位。 

(三)提供資訊服務、開發維護、資訊通信安全、故障排除等服務之資訊服 

務單位。 

後續如有擴大適用對象之需要，本署將另行公告調整。 

四、申請資格： 

(一) 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經本署特約之醫事服務機構。 

(二) 與本署業務相關之政府機關及其委外之相關單位: 經本署專案核可 

者。 

(三) 提供資訊服務、開發維護、資訊通信安全、故障排除等服務之資訊 



服務單位，需符合下列資格： 

1. 經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核准成立之公司行號，其營業項目

與資訊通信服務、電腦系統、電腦設備、軟體開發或維

護等相關之業者。 

2. 有意願與能力提供本保險或經本署同意之相關資訊服務

予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且確有連線「健保資訊網」

之必要，願意遵守本要點所列注意事項者。 

3. 擁有至少二十家以上之本保險特約之醫事服務機構或至

少五家地區醫院級以上之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  

五、申請程序： 

(一) 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向本署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申請。 

(二)與本署業務相關之政府機關及其委外之相關單位:經專案核准後向 

本署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申請。 

(三) 提供資訊服務、開發維護、資訊通信安全、故障排除等服務之資訊 

服務單位: 

1.申請單位應檢附下列申請文件，掛號郵寄至「10634台北市信義 

路三段一四0號十四樓 中央健康保險署申請健保資訊網」收： 

(1)資訊服務單位加入健保資訊網申請表(詳如附件一) 

(2)列印經濟部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並加蓋公司章確認資料無誤。 

(3)服務暨資安保密切結書一份(詳如附件二)。 

(4)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之清單(詳如附件三)。 

 

2.申請單位所填寫之用戶名稱，應以公司登記證明書記載之公司名稱

申請，申請裝機地址亦須與該單位公司登記證明書公司地址相符。 

3.本署於審查通過後，將函復申請單位，申請單位於收到本署審查通 

過之回函後，請逕向本署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聯絡窗口申請。 

六、連線方式與收費標準: 



(一)連線方式以本署當年度提供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連線方式為

主。惟基於管理之需，提供資訊服務、開發維護、資訊通信安全、

故障排除等服務之資訊服務單位不接受申請無線網路。 

(二)一家資訊服務單位限申請一門線路，連線速率自選。 

(三) 資訊服務單位所申請之健保資訊網網路連線，僅限該單位使用，不

得提供其他單位連入。 

(四)連線費用請逕洽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辦理。 

七、應用範圍: 

提供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有關健保資訊應用，以及其他經本署同

意之相關服務為限，不得從事任何廣告、營利、促銷等直接或間接之商業

性活動，亦不得有掃描、擷取「健保資訊網」上其他使用者資料、提供第

三者透過申請之線路進入健保資訊網、干擾網路正常傳輸流量或其他任何

侵害健保資訊網路使用者權益之行為；亦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另外建置

健保資訊網與網際網路連線之通道，或為其他影響健保資訊網資訊安全之

行為。 

另提供資訊服務、開發維護、資訊通信安全、故障排除等服務之資訊服

務單位具體合理之應用範圍如下： 

(一)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端電腦軟、硬體、通訊線路之疑難或障礙

排除。 

(二)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端資訊系統版本之升級、測試、維護。 

(三)配合應用系統之開發與修改，與本署或其他經本署同意之政府機關

及其委外之相關單位進行測試、模擬與確認。 

(四)協助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端建置及維護資訊通信安全環境。 

(五)其他本署業務相關之政府機關及其委外之相關單位建置之應用系統，

經本署同意者。 



八、其他事項： 

(一)申請單位應確保使用「健保資訊網」之資訊安全，並視需要設置防

火牆、防毒等資訊安全管理機制；進行服務時，應謹慎小心，避免

有任何危害網路安全之行為。 

(二)申請單位經人具名反映，涉嫌有從事廣告、促銷等直接或間接之商

業行為，或有任何妨礙資訊安全與侵害本署或其他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權益之情事，或經反映未盡本要點應盡義務之事項，經本署調查

屬實，本署得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時，本署保留逕行通知

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停止申請單位至少二年繼續使用「健保資訊

網」之權利。 

(三)若因申請單位不當行為，導致本署或「健保資訊網」上應用單位遭

受損失，申請單位需負損害賠償暨相關法律責任。 

(四)本署將不定期查核各申請單位之使用情況，經查獲違反本要點規定

者，將逕行停止申請單位連線，同時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五)本要點訂定前已申請並審核通過者，毋須重新提出申請，但相關管理

規定以本要點為準。 

九、聯絡方式: 

(一)本署資訊組  

電話：(0二)二七0六五八六六分機二二九0  

Email:h50@nhi.gov.tw 

傳真：(0二) 二七0二四四一四 

(二)健保資訊網路提供業者:詳本署審查通過之回函或電話詢問。 

 



「資訊服務單位加入健保資訊網」申請表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電話 (  ) 

負責人  公司傳真 (  )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電話/分機 (  ) 

e-mail 網址 

公司地址 □□□ 

院所客戶數 
□ 醫學中心_______家 □區域醫院_______家 □地區醫院_______家 

□ 基層診所_______家 □藥局_______家     □其他_______家 

檢附文件 

(請勾選) 

□ 「資訊服務單位加入健保資訊網」申請表 

□ 列印經濟部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並加蓋公司章確認資料無誤(1式1份) 

□ 服務暨資安保密切結書正本(1式1份) 

□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清單 

本公司願意以服務性質，提供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健保資

訊網內資訊應用與服務，並遵守資訊安全與本網路使用規定。此致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服務暨資安保密切結書 

            公司(以下簡稱為本公司)為配合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之健保資訊應用業務需求，輔導並維

護本公司對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進行相關資訊系統或軟體

開發、測試及建置。本公司提供資訊服務項目如下：(請務必填寫 貴公司

擬在健保資訊網上提供予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之服務項目) 

一、 

二、 

三、 

本公司願意在加入「健保資訊網」後，遵守本要點、衛生福利部所屬

機關或所屬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訊安全規定，提供資訊應用與服務；並保

證因提供業務服務所需，獲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或健保署所提供業經

核定機密等級與解密條件之保密性資訊，無論為內容之一部分或全部均負

保密之責，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或健保署對該等保密資訊解除機密為止。

另因提供業務服務需要進入「健保資訊網」，保證恪遵保密檢查管制規定，

不私自蒐集「健保資訊網」任何資訊，不任意散播不實之資安訊息、製作

惡意程式或傳遞任何具有破壞性的駭客工具，亦不對「健保資訊網」造成

任何入侵、滲透、破壞等行為。若所提供之資訊業務服務，不符合上述之

規定或經營之服務項目超出上述範圍，或違犯法令，除無異議接受中斷健

保資訊網連線外，本公司同意接受法律制裁、負損害賠償責任及訴訟費用。

此致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客戶清單 

資訊服務單位申請加入健保資訊網請依下表填具醫事服務機構客戶清

冊。本署得視需要，與醫事服務機構確認本清單之正確性。 

編號 院所層級註
 醫事機構代碼 醫事機構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註院所層級：地區(含)級以上醫院請填”2” ，其他的院所客戶請填”1”；。 

附件三 


